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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9月 26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本信是继我 2002年 5月 3日的信(S/2002/525)所写。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本信所附哈萨克斯坦依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补充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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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9月 17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 

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信向你转递依照你的来信要求所提交给反恐怖主义委

员会的补充报告(见附录)。 

 请将所附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马季纳·贾布瑟诺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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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原件：俄文]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提交的补充报告 
 

第 1(a)分段 

 为了打击哈萨克斯坦境内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可能与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的

自然人的活动，已经采取措施，以期查明通过外交渠道提供的恐怖分子名单中的

自然人在共和国境内的银行账户和金融／经济活动。 

 为了协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执法机构打击犯罪行为并采取预防措施，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已经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和打击向恐怖行动

提供资助的行为。譬如，依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指示，第二级银行必

须协助执法机构，以严格保密的方式提供关于维持账户(资产)的法人或自然人的

资料，以便调查他们的活动，如果有充分理由，则作出必要决定冻结其资产。 

 哈萨克斯坦第二级银行依照“银行和银行活动法”第 32 条规定，正在采取

措施公布其运营的一般条件，公开有关资料，不得以贸易机密或银行机密为理由

予以保密，但是，依照该法规定属于银行机密或银行列为贸易机密类别的具体交

易情况除外。 

 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采用下列手段管制银行活动：制订对银行

具有约束力的谨慎的标准以及其他准则和限制(包括储备规定)以及管制可疑和

有疑问的资产；颁布对银行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书；视察（审计）银行活

动；提出改进银行金融条例的建议；对银行实施有限度的压力；对银行或其官员

实行制裁（该法第 41 条）；停止或吊销银行开展全部或部分业务的执照（该法第

48条）。 

 虽然依照国家银行的指示，第二级银行必须采用银行内部文件来处理银行与

客户和伙伴银行的工作问题。但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银行和银行活动法”对

于第二级银行未采用这种文书并未规定任何程序给予处罚。 

 目前没有发生第二级银行未采用内部文件的事例。 

 依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法律，国家银行可以保证没有匿名账户。 

 关于是否可以开匿名银行账户问题，2000年 6月 2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

银行行政当局第 266号决定所批准关于客户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银行开设、拥有

和关闭银行账户程序的指示（下文称“指示”）第 11 段列出开银行账户所需的文

件。自然人（居民和非居民）需提供身份文件，法人（居民和非居民）需提供经



 

4  
 

S/2002/1087  

公证的附则副本（单独的分支机构需提供条例）或者依照标准附则证明客户活动

的文件以及经指定机构颁发的规定格式文件副本证明正式登记（重新登记）的事

实，并需提供经公证与有关部门或机构相关的条例的本国语文和(或)俄文副本和

该部门或机构主管人员给予不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法人的授权书副

本。因此，实际上不可能在第二级银行开匿名银行账户。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国家银行行政当局的决定，第二级银行必须采用管制与客户和伙伴银行开展业务

的所有必要文件。对于拒绝这样做的情况无罚款规定。 

 第二级银行必须依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现行立法起草内部文件，反映其开展

业务的基本条件。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洗钱的措施的立法草案就第

二级银行查明可疑交易和有疑问业务的问题作出规定，这项立法草案正在等待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批准。每一家第二级银行都对可疑交易作出独立的定

义。 

 关于国际社会努力制止滥用非正规银行网的问题，第二级银行正在编制并采

用内部文件管制内部监测系统，这种系统将监测这一问题。此外，“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银行和银行活动法”以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其他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书对

于第二级银行活动有关的所有事项作了规定。 

 冻结特定账户的行动违背共和国现行立法,目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尚未批准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哈萨克斯坦正在考虑加入《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的

斯特拉斯堡公约》，起草“防止非法获得资金的合法化（洗钱）立法”以及修改

刑事立法以加重货币合法化（洗钱）的责任。 

第 1(b)分段 

 如果执法机构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发现向恐怖组织提供资助的现象，依照“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银行和银行活动法”第 51 条规定，根据调查机关和侦查机关的

命令以及执行机关的命令并经公诉人证实，并根据法庭的命令、裁决、判决和裁

定，可以冻结法人或自然人在银行所拥有的金钱和资产。 

 依照 1999年 7月 13日“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的第 416-1 号法令第 20

条，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员负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立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 

 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刑法》对构成恐怖罪的要素作了规定。譬如，《刑

法》第 162条规定，对招募、训练、资助雇佣军或向雇佣军提供其他物质资助以

及在武装冲突或敌对行动中使用雇佣军的行为，可判处四至八年徒刑。 

 目前正在拟定措施堵塞资助恐怖组织活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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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d)分段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开列恐怖组织以及与恐怖活动有联系的人员名

单的信函（2001 年 9月 9日 1296/301 号和 2002年 1月 14日第 12101/22号）指

示第二级银行依照这些清单，核查是否有以往三年与恐怖活动有联系的法人和自

然人的资料。此外，经常（每季度）将这些资料送交国家银行。如果第二级银行

掌握恐怖组织及其成员的情报，则向国家主管机构转递有关资料。 

第 2(a)分段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列文件管制共和国境内武器和军事技术以及双重用

途产品的流通：“出口管制法”和“某些类别武器流通法”，政府 1999年 12月 14

日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出口管制规则以及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输入受出

口管制的物品的用途及其遵守情况的规则核准办法”的第 1919号决议，1999年

8月 11 日题为“受出口管制商品转口的具体问题”的第 1143号决议，1997年 6

月 30 日“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商品（工程和劳务）进出口许可证”的第

1037号决议，2000年 8月 18日“关于确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受出口管制商品清

单”的第 1282号决议，以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已批准的国际条约。 

 依照上述规范性文书规定，武器流通——(再)出口、(再)进口或转口——受

出口管制。这意味着，任何人若意图流通武器，必须提交规定的文件，才能获得

许可，对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出口管制委员会规定要仔细核查真实性以及

是否符合哈萨克和国际不扩散制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依照国家出口管制委员会的结论，对武器流通作出了

决定。依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1999 年 12 月 14 日“关于改善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出口管制制度”的 1917 号决议规定，国家出口管制委员会由有关部局的部

长和局长组成。在有些情况下，未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的专门决定而颁发武

器和军事技术的流通的许可证（第 1919号决议规定了这方面的条件）。 

 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流通的各阶段，从法人提出申请到核查进口国具体产品的

最终用途，都进行监测。 

 这一出口管制制度极为有效，因为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综合核查。 

 在实践中，管制制度的执行遇到某些困难，因为海关当局对于某些具体产品，

例如出口有色金属和对有色金属废料，缺乏足够的专业技术探测装置。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及时查明、防止和打击非

法贩运火器、弹药、放射性材料、爆炸物和有毒物品。 

 调查这些活动的法律依据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刑法》第 247至第 249条和

第 255条(第 2、3和 4部分涉及盗窃或强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者可用于生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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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和设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92 条授

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调查这些事项。 

 作出这方面努力的原因是： 

- 火器、爆炸物、有毒物品、特别是辐射性材料可能被用于犯下恐怖行为； 

- 发生大规模动乱事件时使用武器。 

 保护储存武器、弹药、爆炸物、有毒物质和辐射性材料的设施的活动也可以

发现和防止盗窃武器事件。 

 犯罪集团取得武器和弹药最大胆、最危险的方法是武装夺取武器并进行谋

杀。 

 这方面的优先事项为：防止恐怖分子进入储存和使用爆炸物、有毒物质和辐

射性材料的部队、销毁系统场地以及各行业企业的邻近地区，以便发现犯罪集团

获取火器和弹药的企图；有效地堵塞监守自盗的渠道；并在这些设施采取预防性

安全措施。 

 保障这些设施安全的工作考虑到管理部门为保护这些场地不受犯罪分子侵

入所采取的管制、工程、技术、军事以及其他方面措施。 

 因此，保护这些设施安全的工作包括修建牢固的防卫障碍物，防止犯罪分子

侵入的可能，而且还包括切实查明、预防和打击具体的违法意图。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2000年 8月 3 日“关于执行‘国家管制某些类别武

器流通的法令’的措施”的第 1176 号决议确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管制武器和弹

药流通的条例。 

 依照“国家管制某些类别武器流通的法令”，现行条例管制武器和弹药的流

通，包括生产、销售（贸易）、转让、捐献、授予、继承、获取、收集、展览、

注册、储存、携带、运输、使用、搬迁、销毁、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进口以

及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出口。 

 关于武器的海关手续和进出口管制受下列文书的管制：1997年 7月 20日“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海关问题法令”，1998年 12月 30日“国家管制某些类别武器流

通的法令”，1997年 6月 30日“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商品（工程和劳务）

进出口许可证”的第 1037号决议，2000年 8月 3日“关于执行‘国家管制某些

类别武器流通的法令’的措施”的第 1176号决议。 

 目前正在拟定并递交有关部局批准由经济和贸易部、内政部和海关委员会联

合起草的“关于民用和军用武器及弹药、爆炸物、有毒物质以及复印机进出口程

序”指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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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对于非法购买、转让、销售、

储存、运输或携带火器（滑膛火器除外）、弹药、爆炸物或者爆炸装置的行为，

可判处徒刑至多三年，拘留至多六个月，或者判处徒刑至多三年加罚款，罚款额

最高为被判处徒刑者每月工资或二至五个月工资或其他收入的 200倍至 500倍，

或者不予罚款。 

 如果一组人员蓄意或一再犯下此种行为，可判处徒刑二至六年。 

 如果有组织的集团犯下此种行为，可判处徒刑三至八年。 

 获取或拥有武器受 1998年 12月 30 日“国家管制某些类别武器流通”的第

339-1 号法令的管制。 

第 2(b)分段 

 为了加强对外边界入境点的控制并制止非法贩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库岁

入部海关委员会正在与其他执法机构合作。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边界沿线入境点加强了边界和海关控制（2002年 3

月 11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库岁入部第 352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8号联合命

令）。 

 在国家边界南段和西段一些地点组织内政和国家安全机构联合巡逻（2001

年 2月 21 日内政部第 138号、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9号和国库岁入部海关委员会

第 65号联合命令）。 

 不断提高海关和边界海关控制的水平（1999年 11 月 11 日国库岁入部海关委

员会第 558号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边境署第 310号联合命令）。 

 此外，已通过联合命令作出并批准技术安排，推动内政部海关委员会和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边境署在国家边界沿线入境点合作；正在拟定指导

入境点联合活动的条例，并且还计划在对外边界设置联合哨所。 

 正在拟定一项关于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高速公路采取联合作业和预防措施

的联合命令。 

 在 MAK-2002行动期间，内政机构流动小组获得海关当局的视察员/训犬员的

支援。 

 设在阿拉木图的国库岁入部海关委员会警犬中心正在努力为搜寻侦察麻醉

品、爆炸物和武器的警犬训犬员和教练提供训练和再训练，以便在共和国各地使

用警犬，并繁殖警犬和从事其他活动。 

 为了建立有效的国家和公共活动系统基本构架，防止吸毒上瘾和贩毒现象进

一步蔓延，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通过了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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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8年 7月 10日关于“麻醉品、精神药物和先质及打击非法贩运和滥

用这些物质的措施”的第 279-1 号法令； 

 - 2001 年至 2005年打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吸毒上瘾和毒品贸易战略

（2000年 5月 16日第 394号总统令）； 

 - 打击吸毒上瘾和毒品贸易区域方案。 

 为了加强同邻国的合作，查明通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领土偷运和转运麻醉品

的渠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

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颁布条例，确定关于“受监督的麻醉品、精神药物

和先质的交运安排问题国家间情报组”章程。 

 为了查明毒品偷运路线，内政部同国家安全委员会、金融警察署、海关控制

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边境署合作，制订并于 2002 年 1 月执行一项旨在打击偷运

麻醉品、精神药物和先质的联合措施计划。 

第 2(c)和(d)分段 

 根据 1995年 6月 19日“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外国人法律地位”的第

2337 号总统令（具法律效力），如果一外侨的活动违反国家安全利益或违反法律

和秩序，可将该外侨驱离哈萨克斯坦。 

 如有可靠情报显示外国国民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或境外资助、策划或支持恐怖

活动，或是（或曾经是）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或非法武装团体成员，也可将其驱

逐出境。 

 驱逐出境的决定由法院或在检察官办公室批准之后由负责国家安全或内政

的机构或其他主管机构作出。 

第 2(e)分段 

 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现行刑法，任何人，无论公民身份为何，只要在哈萨

克斯坦境内犯下《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刑法典》规定的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 

 凡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开始、继续或结束的罪行，均被视为在哈萨克斯坦境内

犯下的罪行。《刑法典》还适用于在哈萨克斯坦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犯下的罪行。 

 一个人在哈萨克斯坦一港口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犯罪，尽管该船只或飞机位

于哈萨克斯坦境外的公海或公共空域，根据《哈萨克斯坦刑法典》，仍承担刑事

责任，除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签署的一项国际协定另有规定。一个人在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军舰或军机上犯罪，无论军舰或军机位于何处，也承担刑责。 

 如果外国外交代表或享有豁免权的其他人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犯罪，则根据国

际法规则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 



 

 9 
 

 S/2002/1087

 哈萨克斯坦公民在哈萨克斯坦境外犯下罪行，如果其所犯行为在发生地国家

是公认的犯罪行为并且未在该另一国家定罪，则应根据《哈萨克斯坦刑法典》，

承担刑事责任。无国籍公民也在同样基础上承担刑事责任。 

 在国外服役的哈萨克部队成员对他们在外国领土犯下的罪行承担《刑法典》

规定的刑事责任，除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签署的国际协定另有规定。 

 在哈萨克斯坦境外犯罪的外国国民，如果所犯罪行损害哈萨克斯坦利益并

属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签署的国际协定规定的案件，如果这些外国国民未在另

一国家定罪并且被引渡回哈萨克斯坦审判，则应承担《刑法典》规定的刑事责

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条，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刑事诉讼依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无论犯罪地点为何。 

 《刑事诉讼法》第 6条规定，可针对外侨和无国籍者提出刑事诉讼。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27条，如一外侨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犯罪并已离开哈

萨克斯坦，进行刑事调查的机构得将该案件材料送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检察长

或经授权的检察官，要求进行刑事调查，以确定是否可根据国际协定将案件送交

另一国家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 528条第 3款规定，如一哈萨克斯坦公民在另一国领土犯

罪，可根据一外国机构送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检察长的相关罪证，由负责初步

调查的机构立案调查。 

 《刑事诉讼法》第 526条第 3款规定，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外国国民不可因其

进入哈萨克斯坦之前犯下的罪行受到起诉。 

第 2(f)分段 

 在初步调查期间，经常需要外国主管机构和官员提供法律援助。 

 同外国的法律关系以《刑法典》和哈萨克斯坦缔结的与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有

关的国际条约和协定为基础。 

 例如，哈萨克斯坦内政部同乌兹别克斯坦内政部采取联合作业和调查措施，

以查明 1999年 2月 18日在塔什干发生的恐怖攻击的发动者。 

 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哈萨克斯坦拘留的所有人员均移交给乌兹别克斯坦执法

机构。 

 在对等基础上并根据现有国际协定，哈萨克斯坦随时准备协助外国主管机构

调查恐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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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g)分段 

 根据《刑法典》第 323条，获取或出售官方文件和国家决定须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第 325条规定，伪造及制作或出售伪造文件、邮票、印刷品、表格或国家

决定均须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行政犯罪法》，一些违法行为，包括伪造供货证

书（第 317条）及制造或出售伪造的国家盖印邮资票（第 501 条）也应负行政

责任。 

 身份证表格（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个人身份证和护照、外国国民居住许可证和

无国籍者身份证）由国家银行印钞厂印制：这些证件具有高度防伪功能，经过民

航组织（负责航空安全的国际组织）专家鉴定，符合国际标准。 

 最后证件由内政部共和国国营企业“信息和制作中心”颁发，该机构由两个

分部组成。 

 有关所有已颁发证件的信息及有关持证者的数据保存在该中心的数据库。 

 鉴于上述情况，利用丢失或被偷窃的证件或身份证，或利用假个人数据获得

证件极其困难。 

第 3(b)分段 

 根据 50多项国际法文书，哈萨克斯坦执法机构目前在主要的法定业务领域，

包括交流关于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活动的情报，都承担法律义务。 

 它们包括 42项多边和双边部门间协议、27项国际协议和 14项政府间协议以

及 10项多边公约，包括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联盟通过的公约。 

 例如，与乌兹别克斯坦、立陶宛、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的关于在刑事犯罪案件和引渡问题上进行相互法律协助

的条约；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签订的关于移交囚犯以继续服刑的条约；

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伊朗签订的关于进行合作打击非法贩

运和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条约；与立陶宛、匈牙利、伊朗和捷克共和国签

订的关于进行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非法贩运和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恐怖

主义和其他犯罪活动的条约。 

 1999年 6月 4日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国起草并签署了根据对“恐

怖主义”各种表现形式的明确定义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有关一方或各方提出援助请求后进行合作。如果被请求方认

为这种援助可能有损于主权、安全或法律和秩序，或者不符合该国法律或国际义

务，它可以部分或全部放弃根据协议提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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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项协议，缔约方主管当局就相互关切的问题交流信息，包括应有关方

面请求或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派遣主管机构的代表，包括专门反恐怖主义的单位，

提供系统的咨询意见或具体的援助。此外，缔约方经双方同意并根据单独的协议，

可以联合培训专门反恐怖主义的小组和把另一方代表联合借调给其国家反恐怖

主义单位。 

 2000年 9月 8日独联体成员国作为这些关系的一部分签署了各国内政部打击

恐怖主义的合作协议。 

 2001 年 6月 15日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在上海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

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体现了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 

 2001 年 4月 21 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三国关于采

取共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其他威胁稳

定与安全的行为的协议，同日该协议生效。 

 哈萨克斯坦拟定了在哈萨克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表现形式的极端主义

及分裂主义的国家方案，该方案已经总统令批准。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并执行优先任务，该方案规定要实施一系列措施，增补现

有的立法和反恐怖主义措施的系统，包括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表现形式的极端

主义及分裂主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 

 该方案还规定要安排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所存在问题的国际

会议和论坛。 

第 3(c)分段 

 哈萨克斯坦缔结了关于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的 19 项条约。关

于哈萨克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与外国的合作，哈萨克斯坦在独联体范围内

并与中亚区域的国家签署了两项多边条约，还与德国、匈牙利、伊朗、立陶宛、

捷克共和国和印度签订了 6项政府间协议。 

第 3(f)分段 

 哈萨克斯坦根据 1998年 12月 15日的法律加入了 1951 年 7月 28日《难民

地位公约》及其 1967年 1月 31 日的议定书。 

 此外，1997年 12月 13日“关于人口移徙问题”的法令目前还有效。它管制

难民方面的以下问题：“难民”和“遣返难民”的定义；只要有合适的住房和临

时住所，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地方行政机构和其他主管机构会商挑选的难民可以

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临时居留；确立难民不得被驱逐或强迫返回原籍国的原则，但

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除外；给予难民政治避难的可能性；不承认某些人为难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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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条）；难民的权利和义务；承认某人为难民的程序；主管机构在难民问题上的

职能。 

 “关于人口移徙问题”的法令第 24 条列举了关于拒绝向外国人或无国籍者

发放在哈萨克斯坦长期居留证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以下原因： 

 (1) 蓄意非法移民和因犯有触犯原籍国法律的罪行而正受起诉的移民； 

 (2) 犯罪前的长期居留地在哈萨克斯坦境外的获释出狱者； 

 (3) 犯有危害人类罪者； 

 (4) 没有按哈萨克斯坦政府规定的方式证明在哈萨克斯坦居留期间具有偿

付能力的人员，但哈萨克斯坦归侨（“奥拉尔马尼”）除外； 

 (5) 哈萨克斯坦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主管机构认为可能造成在哈萨克斯坦

流行的疾病患者； 

 (6) 根据负责内务的一个或几个主管机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哈萨克斯

坦政府规定的程序作出的有适当理由的决定，违反关于哈萨克斯坦外国人和无国

籍者合法身份的法律者； 

 如果确定有关人员还留在哈萨克斯坦，他们必须在有关当局决定的时间内

离开哈萨克斯坦。如果他们拒绝离开，征得检察官同意后可以把他们强行驱逐

出境。 

 法律列举了拒绝外国的引渡要求，包括拒绝引渡外国人和无国籍者的理由。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32条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不得引渡： 

 (1) 哈萨克斯坦已给予政治避难的人； 

 (2) 作为引渡请求客体的行为在哈萨克斯坦未被视为犯罪行为； 

 (3) 有关人员因同样罪行已被定罪，其判决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案件的诉讼程

序已经停止； 

 (4) 根据哈萨克斯坦法律，因时效或任何其他合法原因不能进行刑事诉讼或

作出判决。 

 如果请求引渡的罪行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或者虽在哈萨克斯坦境外但侵

犯哈萨克斯坦的利益，也可以拒绝引渡。 

 上述清单是一份全面清单。哈萨克斯坦认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具有约

束力，根据这项宣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 1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信

仰遭到迫害。尤其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已承担义务，根据国际法和《哈萨克斯坦宪

法》的规定给予因政治信仰受迫害的人政治庇护。给予政治庇护的程序受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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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5 日总统令批准的关于给予外国国民和无国籍者政治庇护的程序决议管

制。 

 “关于人口移徙问题”的法令规定，给予外国国民和无国籍者政治庇护的事

宜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逐案审查。 

第 4段 

 采取优先措施，加强哈萨克斯坦核设施的实际保护、防止和制止核材料的非

法贩运。 

其他事项 

 目前哈萨克斯坦为打击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正在采取

若干措施。例如，2000年 4月 20日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改进关于打击犯罪和

腐败行为的制度” 的总统令，2000年 10月 31 日哈萨克斯坦政府第 1641 号决议

核准了为此提出的方案。 

 1999年 7月 13日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问题” 的法令。它同反恐怖主义问

题直接有关，为在哈萨克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法律和组织基础，为国家机构

和组织，不论何种所有制，制订了行动程序，同时规定了公民在反恐怖主义运动

有关问题中的权利、义务和保障。 

 2000年 2月 10日通过了“关于预防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的措施”的总统令。它规定了国家机构在预防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

主义中进行合作的基本原则。 

 根据 2001 年 9月 28日安全理事会第 1373号决议，哈萨克斯坦政府于 2001

年 12 月 15 日通过了第 1644 号决议，其中规定所有国家机构必须在各自职权范

围内采取执行该决议规定的措施。 

 为了协调反恐怖主义活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检察长办公室、内政部和外

交部根据适当的机构间标准法律文件正采取措施，建立关于恐怖主义和其他表现

形式的极端主义及分裂主义问题的单一数据库。 

 


